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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
议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全体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
士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的情形，已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经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市场环境、股价走势等诸多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明确投资者预期，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
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且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2023 年 9 月 28 日
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如再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
案。

自 2024 年 3 月 28 日之后，若再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届时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决定是否行使“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暂不向下修正“蓝帆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1）同意子公司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向 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申请授信额度 9,000 万欧元， 公司及子公司 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以下简称“CBCH� II”）、CB� Cardio� Holdings� I� Limited （以下简称“CBCH� I”）、
Biosensors� Europe� SA、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Biosensors� Japan� Co.,�
Ltd.、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北京百康晖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CBCH�
II 以其持有的 CBCH� I� 100%股权、CBCH� I 以其持有的柏盛国际 100%股权、 柏盛国际以其持
有的 Biosensors� Investment� Limited� 100%股权和 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100%股权 、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以其持有的 Biosensors� Europe� SA�
100%股权、Biosensors� Europe� SA 以其持有的 Biosensors� Japan� Co.,� Ltd.� 100%股权、Biosensors�
Investment� Limited 以其持有的 Wellgo� Medical�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100%股权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柏盛国际及 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以所有资产提供浮动抵
押担保，共同为该笔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0 万欧元，担保期限三年；

（2）同意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临淄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为该笔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
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3）同意全资子公司蓝帆（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授信
额度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及等值外币）， 公司为该笔授信提供全额存单质押担
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及等值外币），担保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3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
及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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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不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已出现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的情形，已触发“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蓝帆转
债”转股价格，且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六个月内（2023 年 9 月 28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如再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 2024 年 3
月 28 日之后，若再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
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

开发行了 3,144.04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314,404 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523 号”文同意，公司 314,404 万元

可转债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6 月 3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 年
12 月 3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 年 5 月 27 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
分别以 1 元总价回购注销业绩承诺方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23,361,227 股股份、
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 24,787,109 股股份。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合计 48,148,336 股业绩补偿
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为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79 元 / 股调整为 18.64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生效。

2、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为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8.64 元 / 股调整为 18.24 元 / 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7 月 7 日起生效。

3、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为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8.24 元 / 股调整为 17.84 元 / 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5 月 31 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
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
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暂不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公司股价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的情形，已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
鉴于“蓝帆转债”距离 6 年的存续届满期仍有较长时间，近期股价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情

况、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市场环境、股价走
势等诸多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明确
投资者预期，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
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且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2023 年 9 月 28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如再次触发

“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 2024 年 3 月 28 日之后，若再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届时公司董

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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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

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保证公司子公司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生产经营

及信贷融资计划的实施， 柏盛国际拟向 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申请授信额度
9,000 万欧元， 公司及子公司 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以下简称“CBCH� II”）、CB�
Cardio� Holdings� I� Limited（以下简称“CBCH� I”）、Biosensors� Europe� SA、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Biosensors� Japan� Co.,� Ltd.、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北京百康晖健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CBCH� II 拟以其持有的 CBCH� I� 100%股权、CBCH�
I 拟以其持有的柏盛国际 100%股权、 柏盛国际拟以其持有的 Biosensors� Investment� Limited�
100%股权和 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100%股权、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拟以其持有的 Biosensors� Europe� SA� 100%股权、Biosensors� Europe� SA 拟
以其持有的 Biosensors� Japan� Co.,� Ltd.� 100%股权、Biosensors� Investment� Limited 拟以其持有的
Wellgo� Medical�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100% 股 权 提 供 股 权 质 押 担 保 ； 柏 盛 国 际 及
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拟以所有资产提供浮动抵押担保，共同为该笔授
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0 万欧元，担保期限三年；

2、为满足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新材料”）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临淄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不
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该笔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
币，担保期限一年；

3、为满足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蓝帆（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蓝帆（香港）”）拟向兴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或等值
人民币及等值外币）， 公司拟为该笔授信提供全额存单质押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 万美
元（或等值人民币及等值外币），担保期限一年。

上述单笔担保额度均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或总资产的 30%， 且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未超
过 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蓝帆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

新增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蓝帆医疗

柏盛国际

100%

47.82%

91,018.80

68,264.10 6.79% 否

CBCH�II 100%

CBCH�I 100%

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不适用

柏盛国际 不适用

Biosensors�Europe�
SA 不适用

Biosensors�
Investment�
Limited

不适用

Biosensors� Japan�
Co.,�Ltd. 不适用

0山东吉威医疗制
品有限公司 不适用

北京百康晖健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不适用

蓝帆医疗 山东新材料 100% 58.19% 0 10,000 1.00% 否

蓝帆医疗 蓝帆（香港） 100% 28.86% 21,800.00 35,899.00 3.57%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注册号：EC� 24983
成立日期：1998 年 5 月 28 日
注册地点：百慕大群岛
住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注册资本：US$12,000
主营业务：控股投资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6月 30日

1 资产总额 6,437,714,770.90 6,573,154,594.10

2 负债总额 2,998,634,599.31 3,143,030,089.71

3 所有者权益 3,439,080,171.59 3,430,124,504.39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 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5 营业收入 770,482,675.55 506,323,966.40

6 利润总额 145,696,441.90 -22,911,601.22

7 净利润 96,041,425.08 -36,440,785.58

注： 2023 年 1-6 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柏盛国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24694446786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侯森林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17 日
住所：山东省临朐县东城街办六期项目区兴安路东侧
营业期限：2009 年 9 月 1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橡胶制品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6月 30日

1 资产总额 1,967,048,297.41 1,474,706,427.96

2 负债总额 1,330,338,367.93 858,175,190.16

3 所有者权益 636,709,929.48 616,531,237.80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 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5 营业收入 1,226,758,983.21 473,322,656.95

6 利润总额 -9,837,549.43 -25,892,158.96

7 净利润 -5,373,874.72 -20,178,691.68

注：2023 年 6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山东新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蓝帆（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17 日
住所：香港中环士丹利街 50 号信诚广场 7C 室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6月 30日
1 资产总额 3,799,878,907.86 3,978,732,560.94
2 负债总额 996,525,293.85 1,148,238,589.14
3 所有者权益 2,803,353,614.01 2,830,493,971.80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 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5 营业收入 3,029,834,701.34 1,307,120,394.53
6 利润总额 31,706,351.55 27,140,357.79
7 净利润 31,706,351.55 27,140,357.79

注：2023 年 6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蓝帆（香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签订相关协议，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由公司与合同

对象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需求设定，能满足其业务顺利开展需要，促进

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经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
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董事会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及子公司的资信
状况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公司的子公司本次新增向银行申请授信将主要用于子公司日常运营和

业务发展，有利于保障子公司发展必要的资金需求。 本次新增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担保
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子公司本次新增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36,393.80 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

余额均按照 2023 年 9 月 28 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 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1.36%， 未超过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为 0 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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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投资”）的通知，获悉蓝帆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
除质押及质押、展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蓝 帆 投
资 是 28,310,000 12.06 2.81 2021 年 9 月

29日
2023年 9月 28
日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28,310,000 12.06 2.81 - - -

上述股份的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2022 年 2 月 9 日、2022 年 4 月
21 日、2022 年 4 月 23 日、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2022 年 9 月 29 日披露在指定信
息媒体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8）、《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2-032）、《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9）。

二、股东股份质押及展期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 权
人 质押用途

蓝 帆
投资 是

41,000,000 17.46 4.07 否 否
2023年
9 月 25
日

2026
年 8
月 9
日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淄 博
分行

为山东朗
晖石油化
学股份有
限公司授
信提
供担保

1,600,000 0.68 0.16 否 是
2023年
9 月 28
日

2024
年 7
月 19
日

中 泰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补充质押

合计 42,600,000 18.14 4.23 - - - - - -

2、股东股份展期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蓝
帆
投
资

是 30,200,000 12.86 3.00 否 否
2021 年
7 月 21
日

2023 年
9 月 29
日

2024 年
7 月 19
日

中泰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蓝 帆
投 资
日 常
运营

合计 30,200,000 12.86 3.00 - - - - - - -

上述股份的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2022 年 8 月 3 日、2023 年 7 月
22 日披露在指定信息媒体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以及展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6）、《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2022 年 2 月、4 月和 5 月补充质押公告同第一部分“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列示公告。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 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 例
（%）

蓝
帆
投
资

234,781,123 23.31 165,780,000 180,070,000 76.70 17.88 - - - -

李
振
平

2,980,536 0.30 - - - - - - 2,235,402 75.00

合
计 237,761,659 23.61 165,780,000 180,070,000 75.74 17.88 - - 2,235,402 3.87

三、其他说明
1、蓝帆投资上述股份质押用途是蓝帆投资日常运营、补充质押及为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与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2、截至公告披露日，未来半年内，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9,270,000 股，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12.31%，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对应融资余额为人
民币 12,000 万元 ； 未来一年内， 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09,070,000 股，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45.87%，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3%，对应融资余额为
人民币 39,348 万元。 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
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3、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影响的情形。

4、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终止购回交易委托单》；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补充质押委托单》；
4、《融入方延期购回申请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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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二）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人。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

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

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清算注销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959� � � � � � �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6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北京市石
景山区首钢陶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赵民革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6,084,253,22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805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5,214,178,24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67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870,074,98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12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129,134,30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5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129,134,30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514％。
（三）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鲲宇、严安作为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84,194,2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 57,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075,3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43％；反对 57,8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8％；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朱国森同志当选为公司董事。

提案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人员所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84,137,2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018,3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根据相关规定，该提案涉及的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回避表决。该提案
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84,194,7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075,8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47％；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4％；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四《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6,021,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0％；反对 28,231,7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902,5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1377％；反对 28,231,791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6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五《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钢贸公司为其 5 家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84,194,7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075,8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47％；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4％；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六《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
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下属企业之管理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3,426,1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077,0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6％；反对 57,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有关规定， 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4,420,769,800 股)对该提案回避表决。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鲲宇、严安作为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

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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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二）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

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赵民革、朱国森、曾立回避表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

事进行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
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
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赵民革、朱国森、曾立回避表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
事进行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销的
关联交易公告》。

三、 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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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钢股份”）原控股子公司北京

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新能源”)实施存续分立，新设北京首钢新
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能源材料”)，其股东为本公司及北京首新晋元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首新晋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及 2023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存续分立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0）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北京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存续分立工商变更登记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23-021）。

2023 年 8 月， 新能源材料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转让其持有的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
公司 6.1483%股权。 转让完成后，新能源材料不再持有其他公司股权，亦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因此拟解散并清算注销。

（二）关联关系说明
首新晋元的普通合伙人北京首元新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上穿透后的控股股东为首程控

股有限公司 (00697.HK)，而首钢集团为首程控股有限公司 (00697.HK)的第一大股东，同时公司
及首钢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首新晋元 58%的权益，出于谨慎考虑，
公司认为首新晋元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鉴于新能源材料为公司与关联
方首新晋元共同投资的公司，因此本次清算注销构成关联交易。

（三）有关审议程序
2023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度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共有董事
9 名，其中关联董事赵民革、朱国森、曾立回避表决，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全票同意上述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公司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本公
告之“六、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批准。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首新晋元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7X8T4G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顺通路 25 号 5 幢 255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叶芊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首元新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38%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20%
北京顺义创新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北京富电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北京首元新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二） 历史沿革

首新晋元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 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领域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投资。
2018 年 3 月 9 日，首新晋元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三）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3 年 1-6 月，首新晋元营业收入为 704.47 万元，总资产 75,888.00 万元，负债 15,245.33

万元，净利润 39.62 万元，2023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为 60,642.67 万元。
（四）关联关系说明
首新晋元的普通合伙人北京首元新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上穿透后的控股股东为首程控

股有限公司 (00697.HK)，而首钢集团为首程控股有限公司 (00697.HK)的第一大股东，同时公司
及首钢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首新晋元 58%的权益，出于谨慎考虑，
公司认为首新晋元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鉴于新能源材料为公司与关联
方首新晋元共同投资的公司，因此本次清算注销构成关联交易。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首新晋元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新能源材料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首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CGBL4R71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顺义园顺创二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郝成柱
注册资本：7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3 年 4 月 2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

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股权结构：首钢股份出资 4.5 亿元，持股 60%；首新晋元出资 3 亿元，持股 40%。
截止 2023 年 9 月 28 日， 新能源材料总资产 96,395.64 万元， 负债 5,358.74 万元， 净资产

91,026.9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能源材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2023 年 8 月， 新能源材料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转让其持有的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

公司 6.1483%股权，转让完成后，新能源材料不再持有其他公司股权，亦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四、本次清算注销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新能源材料清算注销系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妥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首新晋元未发生除本次交易外的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叶林、顾文贤、余兴喜、刘燊、彭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新能源材料解散并清算注销系新能源材料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妥善安排，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认可该议案所载内容，本次增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2023 年度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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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拟以 2023 年 8 月 31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对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增资。
2. 本次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23 年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批准。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增资及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股份”或“公司”）拟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首钢集团”）及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拟于近期设立，以下简称“智
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共同向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新电磁”）增资，
增资金额预计不超过 16.05 亿元。 其中，首钢集团拟以前期由智新电磁申请并拨付至首钢集团
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预计不超过 4.59 亿元进行增资； 首钢股份拟以相关国有土地使用
权、房屋、在建工程、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预计 9.80 亿元进行增资；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预
计以不超过 1.67 亿元现金进行增资。

鉴于首钢股份增资所需的实物资产评估结果尚未完成首钢集团备案手续， 且智新电磁员
工持股平台尚未设立， 因此本次增资的最终金额尚待前述事项完成后进行相应调整并最终确
定。在增资金额确定后，公司将与首钢集团、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一同，与智新电磁及其现有
股东签署《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完成后，首钢股份仍为智新电磁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关系说明
首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6.5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首钢集团为公司关联
方，因此，本次向智新电磁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有关审议程序
2023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度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共有董事 9 名，其中关联董事赵民革、朱国森、曾立回避表决，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全
票同意上述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公司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本公告之“八、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批准。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功焰
注册资本：2,875,502.497783 万元
成立日期：1981 年 5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200015
经营范围：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

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务、租赁、农、
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主办《首钢日报》；设计、制
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首钢日报》发布广
告；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海水淡化处理；文艺创作及表演；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除外）；体育场馆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股权结构：首钢集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独资企业，其
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2.历史沿革及近年发展状况

首钢集团前身是石景山钢铁厂， 始建于 1919 年 9 月；1958 年 8 月， 经原冶金工业部批准，
石景山钢铁厂更名为石景山钢铁公司；1967 年 9 月，经原冶金工业部批准，石景山钢铁公司更
名为首都钢铁公司；1992 年 3 月，经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首都钢铁公司更名为首钢总
公司；1996 年 9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原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同意首钢总公司进
行集团化改革的通知》（京政办函[1996]78 号），同意以首钢总公司为母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资产为纽带建立母子公司体制；2009 年 1 月，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首钢总公
司等五家企业划转注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通知》（京国资 [2009]35 号），将其持有的
首钢总公司等五家国有企业的股权划转注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2017 年 4 月，根据北
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钢总公司公司制改革方案的批复》（京国资
[2017]80 号），首钢总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名称由“首钢总公
司”变更为“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 通过打造全新的资本运营平台，实现钢铁
业和城市综合服务商并重，协同发展。 钢铁业瞄准世界一流，提升“制造 + 服务”综合竞争力，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成为北京、河北两地政府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平台和载体；加
快推进首钢北京园区和曹妃甸园区开发建设，整合优质资源，围绕城市发展、政府所急、百姓所
需，着力打造城市综合服务商；建成世界单体一次投运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首钢生物质
能源公司、国内首例静态交通研发示范基地等；金融服务、城市基建、房地产、医疗康养、文化体
育、国际化经营等方面加快发展，不断形成新的产业。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2022 年末总资产 51,884,243 万元， 净资产 12,032,247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24,750,104

万元，净利润 127,027 万元。
4.关联关系说明
首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6.5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首钢集团为公司关联
方，因此，本次向智新电磁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首钢集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 其他增资方信息
为进一步加强员工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加员工凝聚力和积极性，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提

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智新电磁拟根据《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
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资发改革 [2016]133 号 )、《关于市属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实施办法》(京国资发[2016]21 号)、《以科技型企业为主开展国有控股混合
所有制企业骨干员工持股操作指引》(国资厅改革 [2022]280 号 )等相关规定，结合经营实际，遵
循依法合规、公开透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等原则，实施《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首钢智新迁安
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批复》（京国资 [2023]53 号），智新电磁将于近期设立智
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并实施员工持股相关工作。

三、智新电磁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将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 其中首钢集团以前期由智新电磁申请并拨付至首

钢集团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进行增资；首钢股份以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在建工程、
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进行增资；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以现金增资。

（二）智新电磁概况
名称：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3MA09WM6M8K
注册地址：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兆安街 025 号
法定代表人：余威
注册资本：1,100,113.720136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22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冷轧电工钢板带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电机制造；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制造；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产品
质量检验服务；建材、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
零售；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 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首钢股份持股比例为 68.0293%，其他股东合计持股 31.9707%；本次增资后，首

钢股份仍为智新电磁控股股东，智新电磁将新增首钢集团及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两家股东，
最终各方持股比例以智新电磁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登记结果为准。

（四）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2,122,022.53 2,104,596.53

负债总额 906,261.57 716,507.91

净资产 1,215,760.96 1,388,088.61

项目 2022年 1-12月 2023年 1-6月

营业收入 1,391,894.49 725,329.47

净利润 108,089.24 21,141.95

注：表中 2023 年半年度及 2023 年 6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新电磁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实物资产对首钢智

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 3294 号），以 2023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首钢股份本次拟向智新电磁增资的金额预计为 9.80 亿元，本次增资最
终结果以经首钢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根据国资监管要求， 本次增资中智新电磁每一元注册资本的价格以经首钢集团备案的智
新电磁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依据，结合智新电磁此前增资协议相关约定，预计增资价格为
1.86344 元 / 注册资本。

五、 《增资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尚未设立， 待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设立及员工向智新电磁

员工持股平台出资完成后，最终确定本次增资的最终金额。 在增资金额确定后，公司将与首钢
集团、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一同，与智新电磁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对本次增资相
关安排进行约定。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智新电磁作为公司取向及无取向电工钢的研发、制造、销售平台，向新能源汽车、电力、家

电等重要领域提供基础性软磁功能材料。 本次增资有利于智新电磁增加现金流量、降低财务费
用、履行与股东的相关约定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智新电磁及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
次增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公司与首钢集团累计发生除本次交易外的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为：关联采购 3,014,450 万元，关联销售 175,382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叶林、顾文贤、余兴喜、刘燊、彭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与首钢集团共同参与智新电磁本次增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有利于智新电磁增加现金流量、降低财务费用、履行与股东的相关约定并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有利于智新电磁及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二）认可该议案所载内容，本次增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九、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资方之一智新电磁员工持股平台尚未设立，相关《增资协议》尚

未签署，且智新电磁尚需就本次增资事项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因此本次增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一）2023 年度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